
真耶穌教會訓練工作指導綱要  
聯總訓練部 

 
經文: 太28:19-20 
Ⅰ. 依據:  

2009年1月16-19日聯總訓練工作研討會修訂。 
 
Ⅱ.目的： 

為建立健全的門徒訓練體系，讓各單位有明確的分工、有計畫地造就信徒，  
提昇靈性、培訓合用的工人，促進聖工全面發展。 

 
Ⅲ.說明： 
1.​ 目前信徒信仰不堅固，流失情形嚴重。 

本會初期信徒屬靈體驗豐富，信仰基礎良好，但有些第二、三代信徒對真教會信念
不足，易於動搖，有必要加強培訓。 

2.​ 教會活動雖多，但實質成長有限。 
目前教會活動確實過多，但未完全配合屬靈造就之需要，信徒靈性未見相對成長，
故應多花時間於信仰培育上。 

3.​ 教會數因分設而增多，但工人訓練不足，素質不齊，也是影響教會成長因素。 
今後當慎重分設教會，並注重教會幹部之培訓，有足量之信徒與柱石再獨立成立
教會。 

4.​ 目前訓練制度，聯總與各總會、聯絡處之責任分工不明確，常有重複之課程，影響參
加者意願與學習效果，且訓練、運用未能有效配合。 
聯總應整合全體教會資源，建立健全的訓練制度，朝建立共識、責任分工、資源 
共享而努力。 
另外過去多採先用後訓，結果被選任者參訓多不太踴躍。因此要採先訓後用、擇才
而用之原則。 

 
Ⅳ.辦法： 
 
1.​ 訓練體系的建立 

a. 從受訓對象可分為 
① 一般信徒信仰基礎課程 
② 事工人員培訓課程 
③ 聖職人員培訓課程 

b. 從負責訓練單位區分 
① 地方教會的職責 
② 總會(含教區)、聯絡處的職責 
③ 聯總的職責 

 
2.​ 訓練資料網之建立 

聯總依訓練計畫分類，蒐集資料課程，以中、英文建立資料網。其他各語文由相關總
會/聯絡處配合翻譯，置於所屬總會、聯絡處之網站，使全體教會有一致性的訓練制
度。 
 

3.​ 信仰基礎課程 
a.​ 建立健全的宗教教育體系，除了兒童、青年宗教教育外，把社青、中堅、長青團

契納入成人宗教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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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​ 成人之慕道者、初信者依照編訂教材，開班上課。建立信仰根基，然後加入成人
宗教教育體系。兒童、青少年之慕道者、初信者直接由宗教教育系負責。 

c.​ 培訓目標： ① 建立紥實的道理根基與對真教會的信念  ② 養成基督化的生活得
以勝過世俗的誘惑和挑戰  ③ 充滿屬靈能力和正確的服事態度  

d.​ 負責單位： 
① 總會、聯絡處負責策劃推動，建立制度，並培訓所需要的師資，地方教會   

則配合執行。 
② 新開拓地區，由聯總宣教部負責，或協調支援之總會/聯絡處辦理。 
③ 宗教教育教材、慕道班、初信班教材，美總(英文)、台總(中文)，其他語文 

由各總會/聯絡處或聯總文宣部協助提供。 
e.​ 台總出版之「信徒信仰生活手冊」，應譯成各語文，作為全民訓練教材。 

 
4.​ 事工人員培訓課程 

a.​ 教會事工人員培訓 
△​ 各教會應經常性培訓工人，如領詩、司琴、接待、訪問、陪談、跟進、領會、

翻譯、查經帶領、個人佈道及各項行政事務工作人員。 
△​ 聯總委託美國總會蒐集相關事工訓練教材，包括中英文資料由文宣部配合

上網，其他語文由相關總會、聯絡處翻譯之。 
△​ 總會/聯絡處培訓所需師資。 

b.​ 聖工幹部之培訓 
△​ 聖工幹部以領會者、宗教教育班負責、事工小組負責、團契負責或家庭聚會

帶領人等。 
△​ 辦理青年神學訓練、成人神訓班，使信徒充實聖經真理及靈修，作事奉之準

備。 
△​ 辦理教員講習會、聖工幹部講習會、培訓事工幹部人才，使其具備基本事奉

資格，儲備教會帶領人才。 
△​ 聖工幹部講習會，委託美國總會規劃。 
△​ 事工人員之進修課程，如教員進修會、輔導訓練、各種事工人員進修會等。

由各總會、聯絡處依需要辦理。 
c.​ 宣道志工之培訓 
△​ 東南亞宣道志工課程，請聯總台灣辦事處上網。 
△​ 英總提供非洲志工訓練資料 
△​ 各總會聯絡處參考辦理 

d.​ 訓練部編訂靈修與事奉教材，各單位可下載作為訓練教材。 
 
5.​ 職務人員培訓課程 

a.​ 教會負責人職前講習 
① 長執及選立之負責人分擔職務會各股之工作。於任職前應有職務講習，內容

包括聖工實務、教會組織行政及靈修等。 
② 各總會/聯絡處得依需要編訂教材實施之。台總(中文)、美總(英文)之資料， 

提供作為參考。 
b.​ 長執按立前職務講習 

① 各總會、聯絡處應慎重推薦聖職候選人，經審核通過後，應經職務講習，始
予按立。 

② 職務講習之資料，請台總教牧處依現行教材修訂補充之，再由聯總譯成英 
文，各國可依需要譯成當地語言。 

c.​ 職務人員在職進修 
① 訓練部擬定進修課程規劃表 (如附件)，作為長執、負責人長期進修 

課程。 
② 聯總委託台總成立專責小組，蒐集、編訂教材、資料，並擬定實施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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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​ 專職傳道工人之培訓 

① 規劃以本會台灣、美國、東南亞(新加坡、沙巴、印尼)神學院為專職工 
人培訓中心，逐步建立及充實，並促進交流。 

② 訓練部定期發函到沒有神學院之地區，招收神學生，委託本會所屬神學院 
代訓。 

③ 對於地區性需要之傳道訓練，可協調相關總會、神學院或由訓練部彈 
性處理。 

④ 訓練部依需要開辦海外宣教班，及招募現任傳道者，實施外語訓練，培植世
界宣道人才。 

 
7.​ 師資培訓課程 

a.​ 建議各總會、神學院等以師徒制方式，遴選新人，在資深講員指導下，進修充實
培養新人。 

b.​ 以台總神學研究所作為神學院師資或重要進修會講員、神學研究人才之培訓專
責機構。鼓勵美國神學院在師資設備充實、提昇後，也可作為師資培訓的搖籃。 

c.​ 委託各神學院開辦短期（一至三個月）之專題進修課程，供各單位派員進修。 
d.​ 訓練部視需要聘請專人開辦專題進修課程。 

 
8.​ 暢通事奉之管道 

目前訓練、運用無法有效配合，如何建立訓用合一之體制，有待進一步努力。 
a.​ 聖工幹部講習會普遍實施後，配合教會聖工之參與、實務學習，將成為負責人之

最佳人選。職務人員有計畫的進修，將能勝任職務。           
b.​ 青年神訓班，調整訓練項目，除神學外應有實務課程。並由所屬教會提供參與聖

工實習的機會。畢業名冊函送相關教會，並請其按恩賜安排聖工。優秀者推薦加
入總會(聯絡處)、教區或聯總志工團。       

c.​ 志工訓練班課程中要有實習，實習及格才結業。結業生名單通知各相關單位積
極安排參與聖工。 

d. 加強聖職人員之交流，使事奉管道更暢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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